
《江苏省紫菜养殖船（特种）安全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我省是紫菜养殖大省，沿海从事紫菜养殖的部分船舶因紫菜采摘需要搭乘大量有别于船员的养殖人员。按照SOLAS公约，搭载乘员超过12人的养殖船为客船，但海事部门认为养殖船属于渔业船舶，不属于其受理检验对象。为规范紫菜养殖船舶检验与安全生产管理，2015年省海洋与渔业局（现省农业农村厅）按照规定程序发布了《江苏省特种养殖船检验与安全生产管理规定》（苏海规〔2015〕3号，以下简称《规定》）。《规定》明确了特种养殖船的检验主体；明确了紫菜养殖企业搭乘紫菜养殖人员分类与日常监管；响应了养殖企业的合理诉求，有效地减少了养殖船私自改装船舶结构、违章搭乘养殖工的现象，从政策层面消除了海上作业重大安全隐患。各紫菜养殖企业纷纷申请特种养殖船的检验，各项规定得到有效落实，没有一艘船发生重大事故。
一、修订的必要性
1.行政规范性文件需要定期修订。根据《江苏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省政府令第158号，2022年8月1日起施行），行政规范性文件有效期自施行之日起不超过5年。《规定》于2015年5月28日发布，并于30日后正式实施，至今已施行近9年。2022年省农业农村厅按照要求，就已将《规定》列入修订计划。
2.依据发生改变。根据国家海事局2018年第28号公告，2019年1月15日后新建的养殖船，应按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要求进行检验和发证。在这之前的养殖船的检验按原适用的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进行检验，即老船老办法、新船新办法，有必要修订《规定》中的检验依据。同时，《规定》中的渔船进出港签证制度已被取消，改为渔船进出港报告制度，也有必要对《规定》进行修订。
3.渔船主管部门发生变更。2018年机构改革中，海洋与渔业部门承担的渔船管理职能划入农业农村部门，《规定》印发通知中的收发文部门需作相应调整。
4.部分条款需要调整。《规定》中存在相似内容的条款，需要合并；上位法律、法规已明确的内容需要删除；部分条款内容不再符合工作实际，需要修改完善；一些条款用词需要进一步规范。 
二、修订过程
2024年1月18日，江苏渔港监督局签发《关于征求<江苏省特种养殖船检验与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修订意见的函》（苏渔检函〔2024〕1号）,复函的有四家政府管理部门和一家用船企业。
2024年1月22日，江苏渔港监督局签发《关于开展<江苏省特种养殖船检验与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修订意见调研的函》（苏渔检函〔2024〕2号）。2024年1月30日至31日，江苏渔港监督局派员对拥有紫菜养殖船（特种）企业的盐城市大丰区、东台市、海安市、如东县进行座谈调研，调研对象包括政府管理部门4家、紫菜养殖船（特种）拥有企业12家（占紫菜养殖船（特种）拥有企业总数的44%），内容包括紫菜养殖船（特种）检验与安全管理情况、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管理规定的修订建议。
2024年2月至4月，江苏渔港监督局多次组织各部门讨论《规定》修订内容，起草了《江苏省紫菜养殖船（特种）安全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4月13日，省农业农村厅法规处莅临江苏渔港监督局指导《规定》的修订工作。
2024年5月8日，江苏渔港监督局组织召开了《征求意见稿》专家评审会，并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
三、修订主要内容
经过前期调研和征求各方意见，结合我省紫菜养殖船（特种）管理实际，《征求意见稿》对《规定》的依据、证书名称、进出港报告等内容进行了修订，同时对不妥之处进行了完善。经过多次修改，《征求意见稿》对《规定》共十四条内容，删除一条、合并一条，保留一条内容不变，其它条款都做了修订，为进一步加强紫菜养殖船（特种）管理、夯实渔业安全生产监管奠定基础。
1.名称由《江苏省特种养殖船检验与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修改为《江苏省紫菜养殖船（特种）安全管理规定》。
理由：在专家评审会上，专家提出为规范渔业名词，建议将“特种养殖船”改为“紫菜养殖船（特种）”。其它相关条款的名词也相应修改。
另外，一个规范性文件同时规定“检验”和“安全”两个方面的内容不合适，且检验也是安全管理的一个方面。另外安全生产责任属于地方政府职能，作为职能部门不宜制定安全生产方面的规定。
2.第一条（制定依据），修改《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为《渔业船舶检验管理规定》。
理由：《渔业船舶检验管理规定》明确了渔业船舶检验的管理责任部门、渔业船舶检验技术规范的制定部门以及渔业船舶检验部门的检验范围等，《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仅侧重检验技术要求。
3.第二条（适用范围），“本规定适用于本省特种养殖船的检验与安全管理”修改为“本规定适用于本省紫菜养殖船（特种）的安全生产管理”。
理由：同1。
4.第三条（特殊要求），“特种养殖船除符合《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的养殖船检验规则外”修改为“紫菜养殖船（特种）满足渔船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外”。“船长大于等于20米”修改为“船长大于等于24米”。养殖人员的居住舱室移至第四条。
理由：检验规则的适用在第四条给与具体明确，本条强调的是紫菜养殖船（特种）满足第一条中有关各种管理规定，表述更合理。
经调研，现有紫菜养殖船（特种）均大于24米，不存在小于24米的情况。
5.第四条（检验要求），按照新船新办法老船老办法的原则修改第一款的描述。对于老船保留增加养殖人员舱室、救生消防部分设备相关要求。其中，“每艘特种养殖船增加配备灭火器5只”修改为“每艘紫菜养殖船（特种）养殖人员舱室增加配备灭火器5只”。删除救生筏增加配备。
理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发布《国内海洋渔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的公告，明确2019年1月15日前、后完工的紫菜养殖船（特种）检验适用不同的规则。根据紫菜养殖船（特种）特点，为保障渔业生产安全，保留对老船增加的养殖人员舱室的要求和救生、消防设备部分配备要求。
根据调研，管理部门普遍提出明确增加的5只灭火器布置位置。现行渔船检验规则已要求全部100%乘员配备救生筏，无需再规定。工作救生衣用于沙滩养殖作业所需，属于企业自身安全生产管理内容，调研时管理部门建议删除。本船对讲机要求移到第九条下海作业条款，更加合理。
6.第五条（图纸要求），删除。
理由：该规定当时针对已有船改造紫菜养殖船（特种），现在不存在这一问题。同时该条规定也是法定做法，不需要在条款中重复提出。
7.第六条（检验要求），修订为第五条，“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依照《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和本规定对紫菜养殖船（特种）实施检验，签发的《渔业船舶安全证书》记事栏应当注明船员人数和搭载人员人数”修改为“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按照《渔业船舶检验管理规定》对紫菜养殖船（特种）实施检验，签发的船舶检验证书记事栏应当注明船员人数和搭载养殖人员数量”。依据渔船登记办法，修订渔港监督机构为“渔港监督机关”。
理由：《渔业船舶检验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2019年28号令）明确了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对渔业船舶的检验依据、检验范围和检验要求等，较《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更为详实。依据的规则和签发的证书名称均发生改变，所以统称为检验证书。
8.第七条和第八条，合并为第六条（船员配备）。
理由：这两条规定内容都是规范船员配备要求，条款对船长24米以下紫菜养殖船（特种）提高船员配备标准，现已没有船长24米以下紫菜养殖船（特种），因此不再对船长24米以下紫菜养殖船（特种）船员配备提出要求。
9.第九条（养殖人员培训要求），修订为第七条，内容不变。
[bookmark: _Hlk166525637]10.第十条（进出港要求），修订为第八条。增加“在《水域滩涂养殖证》许可海域从事生产活动”。“特种养殖船进出港，应当按照规定办理进出港签证”修改为“紫菜养殖船（特种）船长应当在渔船进出渔港前向拟进出渔港的管理部门报告，并对报告的真实性负责”。删除严禁私自改造和违反规定建造。
理由：省农业农村厅法规处提出将第十条禁止内容改为正面引导内容，同时为防止限定海域生产的养殖船私自到其它海域生产。
进出港签字制度已经取消，加强紫菜养殖船（特种）流动管理，改变为进出港报告制度，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施行渔船进出渔港报告制度的通告》第三条“船长为渔船进出港报告第一责任人，应当在渔船进出渔港前向拟进出渔港的管理部门报告，并对报告的真实性负责。”
11.第十一条（下海作业要求），修订为第九条，第四条手持对讲机要求合并到本条。
12.第十二条（应急预案），修订为第十条，“特种养殖船应当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每年组织演练”修改为“紫菜养殖船（特种）所在组织或企业应当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每年组织紫菜养殖船（特种）开展应急演练”。
理由：按照《江苏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明确应急预案制定主体，表述更为合理。
13.第十三条（保险要求），修订为第十一条，并增加了工伤保险的要求。
[bookmark: _Hlk166525836]理由：根据评审会专家意见和《江苏省渔业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第十一条（一）的规定增加。
[bookmark: _GoBack]14.第十四条（法规生效），修订为第十二条，修改“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为“本办法自2024年x月x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9年x月x日。2015年5月28日由原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公布的《江苏省特种养殖船检验与安全生产管理规定》（苏海规〔2015〕3号）同时废止”。
理由：按照《江苏省农业农村厅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实施办法》的要求进行修订。
四、修订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
[bookmark: BKsubject]2.《渔业船舶检验管理规定》
3.《国内海洋渔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9）》
4.《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20）》
5.《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
6.《江苏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
7.《江苏省渔业安全生产管理办法》
8.《江苏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
9.《江苏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